
大鹏新区葵涌街道金岭路 2号东北侧“4·7”
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

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2024 年 4 月 7 日 15 点 31 分，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街道金

岭路 2 号东北侧发生一起机械伤害事故，造成 1 人死亡。2024

年 6 月 16 日，大鹏新区管理委员会对《大鹏新区葵涌街道金岭

路 2 号东北侧“4·7”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报告》（以下简称

《事故调查报告》）进行了批复。

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充分发挥事故惩戒和警示作用，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

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安委

办〔2021〕4 号，以下简称《评估办法》）和省、市安委办关于

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要求，深圳

市大鹏新区应急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新区应急委办”）

组织成立“大鹏新区葵涌街道金岭路 2 号东北侧‘4·7’一般机

械伤害事故”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组，对相关单位

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现将评估情况报

告如下：

一、评估概况

（一）成立评估组



2025 年 5 月 19 日，新区应急委办牵头组织成立了由新区政

法和社会工作局、新区应急管理局、新区总工会、新区城市管理

和综合执法局、市公安局大鹏分局、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大鹏

大队、葵涌办事处等单位组成的评估组。评估组依据《评估办法》

《事故调查报告》开展相关评估工作。

（二）确定评估对象及评估内容

1.确定评估对象。评估组根据《事故调查报告》，确定此次

评估对象为新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葵涌办事处、深圳兴灿

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灿公司”）。

2.确定评估内容。评估组逐项对照《事故调查报告》中提出

的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评估事故责任单位、有关部门落实

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采取的具体举措和工作成效，评估事故责任

单位和责任人员行政处罚建议等落实情况。

（三）开展评估工作

1.评估组依据新区管委会批复的《事故调查报告》，调阅事

故案卷资料，对接原事故调查组成员了解相关情况，收集有关证

据材料。

2.对本次事故涉事人员及事故责任人的身份信息、询问调查

笔录等进行了审查，并通过走访现场、座谈问询等方式了解落实

责任追究、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的具体举措及工作成效。组织召

开评估督导检查工作会议，整体评估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及责任

追究建议的落实情况，并形成了初步意见。



二、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评估组通过查阅相关执法文书、约谈记录等文件，已明确《事

故调查报告》中有关事故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的处理情况，具体

如下：

（一）事故责任单位责任追究情况

兴灿公司未建立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未建立落实安全风险

分级管控和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未能保证从业人员

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

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未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

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等，导致现场发

生事故，造成 1 人死亡，对事故发生承担主要管理责任。新区应

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

一款第（一）项、《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四条第（二）

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条和《安全生产违法行

为行政处罚办法》第三条的规定，对兴灿公司处以 50 万元的罚

款，现已执行完毕。

（二）责任人员责任追究情况

王*春，涉事车辆驾驶员，违章操作，关闭车尾门时，未下

车到车尾对作业情况进行安全检查和安全确认，未发现作业人员

陈*坤在车尾的不安全因素，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龙岗

区人民检察院依据相关规定对王*春作出相对不起诉的决定，并

于 2025 年 5 月 20 日反向衔接给新区应急管理局。新区应急管理



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生

产经营单位的从业人员不服从管理，违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或者

操作规程的，若不构成犯罪，则应由生产经营单位给予批评教育，

依照有关规章制度给予处分。”责令兴灿公司依照公司有关规章

制度对王*春进行内部处理。

林*彬，兴灿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兼安全管理员，未依

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体系，

督促、检查涉事项目安全生产工作不力，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对事故负有管理责任，新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第五条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三条

的规定，对其处以罚款 2.636 万元的处罚，已执行完毕。

三、事故防范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一）葵涌办事处。根据事故调查报告的建议，制定并印发

了专项工作方案及操作指引，系统推进城管领域安全生产隐患排

查整治，开展案例警示教育，强化安全意识。召开管养企业专题

动员部署会压实安全管理责任：一是建立定期安全检查制度，要

求对作业设备、操作流程开展全流程隐患排查；二是细化安全生

产责任制，明确企业负责人、安全员及作业人员三级责任体系；

三是完善安全例会机制，规定每周召开安全分析会研判风险隐

患。

（二）大鹏新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约谈了葵涌办事处



分管负责同志，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了强调和部署。一是通过聘

请安全员定期开展城管领域全覆盖安全巡查，组织专家开展培训

演练，为各办事处及管养单位提供帮扶指导；组织开展培训 13

次，应急演练 5 次，并结合行走大鹏机制开展安全生产检查 69

次，特别是遇到极端天气，及时在工作群发布预警信息。二是印

发了《大鹏新区城市管理领域现场安全检查工作指引及危险作业

操作规程》《大鹏新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24 年安全生产

文件汇编》以及相关海报、手册等宣传材料，将企业安全生产相

关工作的开展情况纳入新修订的绩效考核管理办法中，督促各办

事处强化对绿化管养企业分包行为的管理。

四、工作建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

安全发展理念不动摇，不断健全行业领域安全制度机制，吸取该

起事故教训，进一步压实各方责任，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管理工作，

坚决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大鹏新区葵涌街道金岭路 2 号东北侧“4·7”

一般机械伤害事故防范整改措施和责任

追究落实情况评估组


